证明告知承诺书
（样例信息）

1.申请办理人本人填写并签字确认；
2.纸质、电子，原件2份；
3.该材料已按照样例固定模板填写；
4.申请人自备。








证明告知承诺书
（样本）
一、基本信息
（一）证明索要单位
名称：   XX区民族工作部门                                     
咨询方式：  网络□  电话□  现场□                                      
（二）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
二选
一
填写
)（三）委托代理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三）项信息与民族成份变更申请办理人信息一致）

二、证明索要单位告知
（一）证明名称及内容：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亲属关系的申请人，申请民族成份变更时，需提交的公安部门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二）证明设定依据：
1.《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 四 条规定：国务院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部门负责指导、监管公民民族成份的登记和管理工作。 第 十一 条规定：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 对于十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初审意见的，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五）公安部门应当依据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的审批意见，严格按照公民户籍主项信息变更的管理程序，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登记。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亲属关系的申请人，申请民族成份变更时，需提交的公安部门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不能提交公安部门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时，可提交本证明告知承诺书。 
（四）违诺失信惩戒
1. 办理的民族成份变更的决定自始无效；
2. 申请人及民族成份变更人承担因民族成份不应变更导致的各种法律后果；
3.申请人承诺不实的，将承担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相关刑事、民事、行政处理或其他部门的相关处置措施。     
（五）证明索要单位职责
1. 告知民族成份变更事项办理需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
2. 告知本证明告知承诺书各项内容。
（六）申诉渠道（申请人解释、说明、申诉、信用修复的渠道）
  发生本证明告知承诺书相关失信惩戒措施时，申请人可向作出失信惩戒的机构或部门进行解释说明，并按其指引提出相关申诉或救济措施。                     
（七）承诺书不公开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四）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以下内容为二选一）
□1.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bookmark: _GoBack] (
二选
一
填写
)申请人签名/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2.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证明索要单位（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证明索要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